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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紀錄 

 

2021.12 ⚫ 2.0版手冊，將中等專門課程與國小教師加註專長分離 

2024.3.22 ⚫ 2.1版手冊，加入「照顧服務次專長」相關功能。操作重

點另詳「家政群照顧服務次專長之填報重點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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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 

本文件說明師資職前課程管理平臺學校端，關於中等專門課程各項作業之共通操

作程序。因各個領域/群/科操作可能有細部差異，建議使用者先熟悉整體操作流

程後，再參看相關領域/群/科的「填報重點」，可節省閱讀文件的時間。 

二、參考資料 

本平臺相關資訊可至 https://tec.nthu.edu.tw/ PlanDocument.aspx  使用說

明、操作文件區下載。 

三、操作環境 

3.1操作環境 

◼ 一般個人電腦或筆記型電腦，建議使用解析度高於 1280 x 

1024的螢幕以顯示完整的畫面資訊。 

◼ 建議使用 Google Chrome瀏覽器 70.0.x 以上版本 

◼ Internet Explorer 11 / Edge 

◼ 請勿設定相容性檢視。 

  

https://tec.nthu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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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操作者權限說明 

4.1登入 

請進入本平臺首頁(https://tec.nthu.edu.tw/)，點選右上方連結 

登入。 

登入時選擇學校(依教育部統計處代碼排序)、帳號、密碼及圖形驗證

碼，即可登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成功登入後，首頁畫面如下圖，請依需求點選填寫課程(以左方選單為主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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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總管理人員權限 

4.2.1 總管理人員帳號預設為：學校代碼 ＋ admin(如:0002-admin，

本帳號由平臺維運團隊開設，學校無法增刪) 

4.2.2 各校總管理人員帳號，相關權限請審慎管理並列入交接。 

4.2.3 總管理人員若遺忘密碼，請洽計畫營運團隊重設密碼。 

4.2.4 學校管理人員操作步驟： 

 4.2.4.1 登入系統之後點選左方主選單「學校人員管理」 (僅總管 

理師有權限操作)，會出現「學校管理人員維護」畫面， 

點選「新增人員」可新增學校填報人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①下拉選單選擇學校 

②使用者帳號：由各校自行設定，但必

須符合規則:8~15文數字，且設定後

無法刪除 

③信箱請填寫有效信箱，避免收不到系

統相關訊息。 

  

3 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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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5各類科人員授權操作： 

4.2.5.1.進入「領域群科操作人員授權」會先顯示該校所有群科有

授權之人員名單。 

4.2.5.2.選擇類別會自動切換到該群科之人員權限名單，選擇群科

後點選「新增」可針對該群科進行人員新增(如下圖)。 

4.2.5.3.依據學校管理人員名單已開立且權限為開啟之人員，會顯

示在下拉式選單中(若已有該類權限，或帳號已被停用

者，不會顯示在名單中)。 

4.2.5.4.若有人員離職，建議優先從「學校人員管理」頁面中關閉

權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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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學校內部各類人員管理(含變更密碼) 

4.3.1 忘記密碼(一般人員自行操作) 

4.3.1.1請自登入畫面下方點選忘記密碼 

4.3.1.2將資料完整輸入，且信箱必須與系統登記之信箱相符。 

4.3.1.3填寫完成點選「發送重設密碼信件」，在信箱會收到一份密

碼重新設定連結，重新設定完成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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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2 個人資料修改 

4.3.2.1可修改個人基本資訊。 

4.3.2.2請檢查信箱有效性，避免無法收到相關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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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填報 

5.1填報畫面說明 

 

 

5.1.1可培育領域/群/科列表 

 

5.1.1.1登入系統顯示各校所培育群科畫面，檢視授權貴校之領域、群、科

是否正確(如果清單有闕漏，或者是新增培育領域/群/科或加註專長，

請聯繫平臺團隊調整) 

 

5.1.1.2培育歷程佐證資料：若貴校是第一次填報此領域群科/加註專長，請

填寫該項目最近一次報部之完整核定公文文號，並上傳公文電子檔案。

系統將檢核此項目是否完成。檔案若包含多份文件時，請併成一份。 

 

  

 在同一頁面內閒置超過 30分鐘即自動登出，請注意操作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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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2領域/群/科 (加註專長)案件列表 (填報主畫面) 

 

5.1.2.1 依據總管理人員開立權限顯示負責之領域/群/科 或加註專長。

(如負責機械群，僅顯示機械群；如未顯示您負責的領域/群/科 

或加註專長，請聯繫貴校總管理人員協助開立權限)。 

 

 

 

 

5.1.2.2 填報作業選項，隨領域群科狀態以及案件狀態而有不同 

⚫ 若貴校首次培育群科，群科列表清單會顯示【新設】，請點選

初次填報 

 
⚫ 若是先前已核准培育的領域/群/科，會出現新增/異動培育系

所，或補正選項(請參酌 5.1.2.2選項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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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若已有案件在填報中，右方將顯示該案件的詳細狀態與完整

選項 

 

5.1.2.3填報案件類別 

5.1.2.3.1 新增群科(領域/群/科)初次填報：指初次申請新增

領域/群/科的第一次填報。 

5.1.2.3.2 新增培育系所：指本領域群科已經填報過，欲新增

相關規劃/培育系所時。點選此選項需額外依照部

內規範之計畫書格式填報相關資料。109年以後版

本，系統自動產生兩案，一案為新增培育系所申請，

一案為實際課程內容。 

5.1.2.3.3 異動培育系所：指本領域群科已經填報過，欲更名、

減列、合併規劃/培育系所。109年以後版本，建

議循序先完成異動培育系所。異動完成後再進行課

程補正。 

5.1.2.3.4 補正：指本領域群科已經填報過，欲更動課程內容。

先前如有申請異動培育系所者經報部完成後，在之

後的補正案件，請將培育系所修正為異動後狀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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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.1.3課程整體設計與學分數規劃 

 

5.1.3.1選妥填報案件類別後，系統會跳出對話方塊提示，點選 

「前往下一步驟」開始規劃作業。 

 

 
 

5.1.3.1 可培育系所：畫面如下(圖一)，點選新增系所(圖二)，請填寫

必填欄位。並請貴校上傳教育部最近一次核定公文（若為補正公

文，請連同核定公文一併上傳）。若填寫當下檔案尚未準備完成，

請於課程整體修改送出之前補上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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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圖一) 

 

(圖二) 

 

5.1.3.2 適用修習對象:依需求填寫，請簡述以 100字為限 

5.1.3.3 學生應修學分數：學分數應大於或等於基準規範最低學分數(依

據系統提示)。 

5.1.3.4 若針對課程設計需要另外補充說明，請填寫於「三、課程設計

其他補充說明」。 

5.1.3.5 針對佐證資料，請於最下方「四、課程業經校內相關會議之佐

證資料(以呈現最終結果為準，限 pdf檔案」上傳 PDF電子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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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4 課程架構、學分數及課程填報 

 

點選課程規劃會依據點選類別出現不同次類別。 

 

 5.1.4.1 填入每一課程類別之學生應修學分數 

 

5.1.4.2 依據系統提式之課程框架及參考科目，選擇正確課程類別，點選

「新增」進入填寫課程明細頁面(參照 5.1.5)。備註欄之修習要

求係表達該小類課程之整體性修習規定，請不要與每一門課程的

修課要求重複填寫。課程後尚有修改/刪除及搬移分類選項。例如

若課程有錯置情形，可點選搬移，將課程移動到正確的課程類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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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4.3 系統檢核訊息： 

⚫ 依據每一領域/群/科或加註專長課程架構之學分數要求，系

統將提示核判訊息於課程填寫頁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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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5 新增課程明細 

5.1.5.1 必填欄位：中文課程名稱、英文名、選修別、學分數、課程學

分分配、課程大綱、素養/指標/核心內容/融入議題。 

5.1.5.2 選修別在國小類科加註專長顯示為”必備”、”選備”。 

5.1.5.3 中文課程名稱、英文名、選修別、學分數，至少完成以上四項

欄位填寫完成才可暫存。 

5.1.5.4 先修課程預設為”無先修課程”。選擇「依所列科目」代表需

修完全部課程；若選擇「依所列科目(多選一) 」只要有一門

課符合即可；另外若非為課程可選擇「依說明」方式呈現。 

5.1.5.5 共同開課系所、組、學位學程或中心：課程非由培育科系開設，

而是由獨立專責單位開設時，本選項才填「有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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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5.6 課程概述：主要填寫課程目標，故建議字數範圍 100-150字左

右(系統彈性開放 30-256字元)；英文授課者至多可填寫到 512

字。 

5.1.5.7 課程大綱：依據貴校設計填寫。 

5.1.5.8 核心內容/核心知能 

部分領域/群/科隨著功能修動，已加入「核心內容」項目，引

導課程設計者掌握課程必須包含對應內涵(附圖為照顧服務次

專長)。 

 

5.1.5.9 融入議題：依據貴校規定填寫（非必填項目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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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產生報部清冊 

 

5.2.1 檢閱報部清冊 

 

    當學校課程已填寫完成。可點選報部清冊查看產出內容。 

 
 

5.2.2報部清冊檢視重點及項目 

⚫ 報部清冊首頁封面所列之檢核訊息 

⚫ 專門課程學分表及課程規劃、課程相關規畫說明 

⚫ 課程融入議題列表 

⚫ 先修課程規劃 

⚫ 每一門課程之詳細資料(課程大綱文字包含外語字元，如

韓文、俄文…時，請務必檢查課程大綱有正常顯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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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新增/異動培育系所申請表 

5.3.1 填寫方式 

當學校點選新增或異動培育系所時，系統會產生「申請程序」案

件。請依實際情形點選” 新增培育系所”或”異動培育系所”。 

 
5.3.2 填寫重點 

請如提示畫面確認領域群科名稱正確，填寫變更或調整說明，並

填列異動之系所。並上傳相關新增/異動之核准公文或經校內會

議確認佐證資料電子檔。最後產出變更申請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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